共青团怀化市委员会文件

怀团发〔2010〕20号
关于命名全市首个青年创业孵化基地的
决   定

各县（市、区）团委：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财富之源。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是党的十七大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我国就业问题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推动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着重大意义。为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号召和团中央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动员优势，进一步帮助广大青年拓宽就业创业渠道，积累就业创业经验，提高就业创业能力，经团市委研究，决定命名麻阳楠木桥大学生村官创业园为全市首个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希望被命名的孵化基地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工作载体，在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方面走出新的路子。全市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增强当前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密结合我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以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九大主导产业为创业的主阵地，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创业培训，落实优惠政策，强化创业服务，形成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做好“青年创业孵化基地”的创建、推荐、命名、管理和跟踪服务等工作，吸引和引导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加入青年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中，为有效推动全市青年就业创业工作深入开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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